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6-003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6 年 3

月 20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3号楼广联达信息大厦 621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6年 3月 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正

刚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董事吴佐民先生、李伟先生，独立董

事柴敏刚先生、徐井宏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会，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相关内容。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详见《2025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相关

内容。

6、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025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关联董事王爱华回避表决。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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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关联董事袁正刚、刘谦、云浪生回避

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4、审议通过《关于注销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关联董事袁正刚、刘谦、云浪生回避

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注销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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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进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进展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推选袁正刚先生、刘谦先生、王剑先生、王爱华先

生、吴立群先生 5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 1人，将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1/2。

除职工代表董事外，其他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将采用累积投票

方式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当选非独立董事的任期自公司股

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推选徐井宏先生、李蓬先生、王彦超先生 3人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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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将采用累积投票

方式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当选独立董事的任期自公司股东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董事会提请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本次会议将采取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就 2025年度工作情况进行述职。

《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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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正刚先生：中国国籍，1973 年出生，博士学历。曾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后研究

员，本公司研发中心经理、高级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袁正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143,403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袁正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谦先生：中国国籍，1973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职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软件室工

程师，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市场部南方区大区经理，造价事业部营销中心经理，造价事业部

经理，人力资源部和基础管理部经理。现任公司的董事、高级副总裁。

刘谦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490,186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剑先生：中国国籍，198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曾任广联达西安分公司经理、北京独

立区经理、计量事业本部经理、造价 BG 产品板块经理、造价 BG 国内渠道经理、集团人力资源

管理中心经理、设计 BG 副经理、设计与成本客户群经理、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王剑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59,48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爱华先生：中国国籍，1975 年出生，大学学历。曾任公司北京销售部销售员、西安分

公司经理、造价事业部经理、项目管理事业部经理、广联达梦龙总经理。现任上海同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致知一处（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明理三处（北京）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非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

王爱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5,713,435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爱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吴立群先生：中国国籍，1981 年出生，管理学博士。曾任北京绿旗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现任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环寰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名家

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506）董事长，兼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理事。

吴立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立群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徐井宏先生：中国国籍，1963 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办副主



任、行政处长、副总务长；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清

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清华大学研究员、北京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文电

能（300982）独立董事、中顺洁柔（002511）独立董事、广联达独立董事。

徐井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徐井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蓬先生：中国国籍，1971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3 年加入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96.HK），历任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战略投资总监、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

总裁及总裁，2020 年 1 月-2025 年 11 月任联想控股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

李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李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彦超先生：中国国籍，1977 年出生，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 年毕业于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2014 年美国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访

问学者，2013 年入选财政部（学术类）高端会计人才项目。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

长，《财经法学》副主编，中国会计学会财务与成本分会理事，中科三环（000970）独立董事、

五矿资本（600390）独立董事，新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彦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王彦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